
附件 II

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M”品牌制度及支援言tt'J檢討

擬議建議

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接獲意見要點＃ 擬議建議

定義及適用範囡

大型體育活動的定義 涉及外地的隊伍及／或個人
的體育運動競賽，能夠在本 

地和海外引起廣泛公眾的興

趣，屬有關體育運動項目的

國際重要賽事

主流意見

1. 同意現行做法﹝本會成員（2）及體育

總會（11 ）﹞＊

個別意見 

2. 應包括非奧運會體育項目，例如世界 

i,ili 防競技大賽或有世界級運動員／

隊伍參加的表演賽﹝本會成員。）﹞＊ 

3. 必須是世界級賽事，並最少有 5 名參

賽者是世界排名前 20 位的運動員

（當中包括 2名／隊世界排名前 10位

的運動員／隊伍）參加﹝本會成員 (1)

及體育總會 (1 ）﹞＊

〉現時，只有涉及海外隊伍及／或個

人的體育運動競賽，又能夠在本地

和海外引起廣泛公眾興趣的賽

事，才有資格申請“M”品牌認可及

撥款資助。琨建議擴大大型體育活

動的泊蓋範園，納入有世界級運動

員參加，而市民亦成興趣的表演

賽。由於這類賽事吸引力很大，易

於取得贊助，因此沒有必要為該些

賽事提供撥款資助，可考慮只向該

些賽事ti~予“M”品牌認可。

註

＃除港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己就梭討作出回應。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主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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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4. 

5. 

6. 

接獲意見要點＃

賽事舉辦者可以來自體育界、旅遊業

或私營機構的任何組織﹝體育總會 

(1 )]* 

不應 Pfl於國際重要賽事﹝體育總會 

(1)]* 

太過空泛和含糊，應更為具體﹝體育

總會（ 1）﹞＊

擬議建議 

2 體育總會的定義 從層於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

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

委會）的體育總會

主流意見

同意現行做法﹝本會成員（4）、體育總

會（ 14）及港協暨奧委會﹞＊ 

個別意見

2. 應包括獲有關國際體育聯會認可的

體育組織﹝本會成員（1）﹞＊ 

3. 應包括對體育發展有重大貢獻，但並

不從1毒於港協暨奧委會之體育組織

﹝體育總會（ 1 ）﹞＊

〉須清楚界定體育總會的定義。根據

奧林匹克憲章，體育總會應是：

(i) 從屬於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國際奧委會）認可的國際體育

聯會或亞洲體育聯會戶喘息可的 

地區體育聯盟﹔及

(ii）獲國家／地區奧林匹克委員會 

（即港協暨奧委會）認、可。

〉我們曾考慮擴大體育組織的泊蓋

範疇，接受由從屬於國際體育聯會

或亞洲體育聯會、但不從局於港協

暨奧委會的體育組織所提出的申

註

＃除港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已就按討作出回應。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主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數目。 



” 3 ” 

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接獲意見要點＃ 擬議建議

言責。根據 2007 月 11 月國際體育聯

會及亞洲體育聯會網站內的資

料，有 8 個體育組織（見盤盤）可歸

入比範疇。考慮到港協暨奧委會

屬下已有 74 個體育總會或體育組

織，而上述 8 種運動項目於本港較

不普及，並且有關總會與康文署亦

無聯繫，我們認為無須或不適宜擴

大體育總會的範疇／定義。

3 所支持的體育項目類

型，例如：奧運會、

亞運會等所屬的體育

項目

港協登奧委會認可的運動 主流意見

同意就行做法﹝本會成員（ 1）及體育

總會（6）﹞＊

個別意見

2. “M”品牌活動所泊蓋的運動種類

應盡可能廣泛。本會可以支持其他

深受公眾歡迎的高觀賞性運動項目

﹝本會成員（5)]* 

3. 不應僅局限於由體育總會所舉辦的

活動﹝本會成員。）及體育總會（1 ）﹞＊ 

4. 除港協暨奧委會認可的運動外，本

〉根據上述第 2項的建議，活動主辦

機構只限獲國際奧委會認可的國

際體育聯會及亞洲體育聯會核下

的體育總會和體育組織。因此，現

行做法將維持不變，而支援的體育

運動種類則仍然是國際奧委會認 

可的體育項目。

註

＃除﹔巷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己說檢討作出回應。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主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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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接獲意見要點＃

5. 

6. 

會亦應支援奧運會、亞運會及全運

會所包括的體育項目﹝體育總會 

(1 )]* 

應支持港協暨奧委會認可的運動項

昌，不管這些運動是否屬於綜合性

運動會的比賽項目﹝體育總會（ 1 ）﹞＊ 

本會應以同一準則（潛在娛樂價值與

帶給香港的效益）來評審兩類型的活

動（體育總會及非體育總會舉辦的活

動）﹔至於“體育發展的價值”方面，

則應考慮每種運動的獨特本質，而

作出獨立評審﹝體育總會（ 1 ）﹞＊

不同的角色和職責

擬主義建議

體育總會在向其他體

育組織給予認可方面

的角色和職責

指引第 8 段：“手~ !Jl}fl_當 -Jr總
會須在透過該項活動發展鐘

賣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並在
該活動的組織架橋內負責主

要手。積極的職能。”本會對此

的詮釋是體育總會應在認可

體育活動方面擔當主導角

色，確保“M”品牌制度的

主流意見

1. 同意現行做法﹝本會成員（ 1）及體育

總會（ 13）﹞＊

個別意兌

2. 體育總會僅提供技術性意兌’並有權

收取諮詢費用。一旦財務安排土出現

〉沿用現行做法，但澄清體育總會的 

角色為：－

負責認可體育活動的體育總會應

就活動籌辦工作向活動主辦機構

提供意見。體育總會尤其應監察活

動的財政狀況，確保公帶運用得 

主ρL’。

註

＃除港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己就撿討作出回應。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主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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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意見要點＃ 擬議建議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爭議，本會或獨立組織應獲授權作出

仲裁﹝本會成員（2)]* 

公布于撥款運用得宣 

3. 作為批出認可的組織，體育總會應擔

當諮詢及監督的角色，而本會的撥款

條件應列嗎體育總會批出認可所收

取的費用﹝體育總會（1）﹞＊ 

4. 體育總會應只擔當顧問角色，不須負

責監察活動的財政狀況﹝體育總會 

(1 )]* 

5. 如獲本會批准，體育總會不須負上任

何責任﹝本會成員（1）﹞＊ 

6. 由體育總會與活動主辦機構自行界

定各自的角色與責任﹝本會成員 

(1)]* 

7. 應對任何方面的爭議負上責任﹝本會

成員 (1 ）﹞＊

僅接受體育總會或活動獲中目體育總會以外有關人 〉現時，申請者（申請“M”品牌撥款資主流意見

關體育總會認可的組織提出 助）只須提交活動的業務計費j書。士／固體參與程度的 同意現行做法﹝本會成員（2）及體育
申請可能調節 為評估活動的可持續性，有關業務

總會（13)]*

書主

＃除港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已就被討作出回應 e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支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主主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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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意見要j點＃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個別意見

2. 	 接受不是由體育總會舉辦的活動﹝本
會成員（4)]*

3. 	 應考慮過往記錄良好的組織，並須持

續監察其活動﹝本會成員（3)]* 

4. 	 應按個別情況考慮每一個案﹝本會成

員。）﹞＊ 

5. 	 應由本會決定﹝本會成員 (1 ）﹞＊ 

6. 	 應徵詢中目關體育總會的意見，但並不

代表體育總會擁有否決權﹝本會成員 

(1)]* 

7. 	 有關的體育總會未必有足夠的技巧

與資源、舉辦活動，但其他有能力的體

育組織卻被有闋的認可制度剝奪了

舉辨賽事的機會﹝體育總會 (1 ）﹞＊ 

8. 	 有關的體育總會可同時擔當批出認

可機構與活動協辦者兩個角色。至

於體育總會參與組織工作的程度，

以及所承擔的盈虧水平，應由體育

擬主義建議

言十劃書應列出可以確保活動在 3

年培育期內持續發展的方法。 

〉申請一次性國際大型體育活動

者，不受上述規定限制。 

註

＃除港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已就按討作出回應。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支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主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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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9. 

接獲意見要點＃

總會與合辦者自行決定﹝體育總會 

(1 )]* 

應容許體育總會夥拍體育組織，以確

保活動能舉辦成功﹝體育總會（1）﹞＊

擬主義建議

6 向活動撥款以確保其

可持續舉行的準則 

申請指引附件 

10 項評審準貝1J

IV 中所載的

撥款資助

主流意見

同意現行做法﹝本會成員（1）及體育

總會（7）﹜＊

個別意見 

2. 活動的規模應與開展時相若或較當

時為大，才符合繼續獲“M”品牌制

度的撥款資助﹝本會成員（1）及體育

總會（ 1 ）﹞＊ 

3. 僅考慮與活動直接有關之間文﹔假

若活動場地並非政府設施，須謹慎

審查有關閉支﹝本會成員（ 1 ）﹞＊ 

4. 欠缺過往活動審計報告者，須呈交

哥吾展計劃書。另外，應容許新設立

〉因應本會稍後通過的擬議建議，評

審準則將會作出檢討。

拉

＃除港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己就撿討作出回應 a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支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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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5. 

6. 

7. 

接獲意見要點＃

的活動享有較長的培育期﹝本會成

員（ 1 ）﹞＊ 

準則 4 ：減低經濟作用的比重﹔準則 

5 ：有關海外傳媒報道方面的準則應

為非必要的﹝體育總會（ 1)]* 

應立刻取消可持續投展的要求，因

此舉會窒礙香港舉辦大型活動﹝畫畫

育總會（ 1)]* 

降低評審標準﹝本會成員（1）﹞＊

擬議建議

7 對活動舉辦者／體育

總會的特定要求，例

如：是否需要訂立代

主里／推廣人費用之上

限﹔是否需要以招標

方式聘用代理／推廣

人等

沒有 主流意見

不須訂立代理／推廣人費用之上限，

但應規定進行招標﹝體育總會（6）﹞＊

個別意見 

2. 同意現行做法﹝本會成員 (1）及體育

總會（3）﹞＊ 

3. 能於任何一年中獲不少於 100 萬元

的現金贊助﹝本會成員 (1 ）﹞＊ 

4. 培育期後，成功的“M’，品牌活動不

〉現時並未有為舉辦機構設下特定

的採購程序要求，建議要求舉辦機

才聶詳細參考康文署轄下體育資助

言十畫4的採購做法。

言主

＃除港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已就檢討作出回應。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支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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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接獲意見要點＃ 擬主義建議

能再接受康文署的資助。新申請的

體育總會須提交通往舉辦大型體育

活動的記錄﹝本會成員 (1 ）﹞＊ 

5. 應具備靈活性﹛體育總會（ 1）﹞＊ 

“M”品﹜﹔專活動的長達可持續發展性 

8 促進“M”品牌活動

可持續發展性的措

施，如：3 年後繼續支
持成功的“M”品牌

申言青

向申請撥款資助的“M”品

將活動提供等領撥款，上 ~lt

為當年 300 萬元，第 2 年 200

萬元，第 3 年 100 萬元﹔資

助年期最長為 3 年。透過康

文署的審查後，使用康文署

轄下場地的“M’，品牌活動

可獲場地租金資助

主流意見

傾向延長 3 年資助翔，以扶植活動的

建立﹝本會成員（1）及體育總會 

(10)]* 

建議資助方法： 

> 應延長資助年期及擴大撥款資助範
疇：﹒ 

(i）只要活動繼續舉辦，使續續提供

資助﹝體育總會（3）﹞＊ 

(ii）資助期延長至 5 年，第 4 及第 5

年的資助額各為 100 萬元﹝體育總

會（ 1)]*

〉透過等額撥款的協助，活動2豈能於

舉辦 3 年後（即培育期後）站穩陣

跡。為確保活動的可持、續性，建議

在考慮過舉辦機構的表現，以及公

眾對活動的反應後，因應種子基金

資源、狀況，於培育期後增設額外 3

年支援期，向每項活動每年發放最

多 100 萬元的等額撥款。

吉主

＃除港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已就梭討作出回應。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主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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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意見要點＃ 擬議建議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iii）資助期延長至 6 年，第 4 、 5 及 6

年的資助額各為 100 萬元﹝體育總

會 (1 ）﹞＊ 

(iv）第 1 年的資助額為 300 萬元﹔第 2

年 200 萬元﹔餘下年份 150 萬元，

直至舉辦機構停止舉辦該活動為

止﹝本會成員（ 1）及體育總會（ 1 ）﹞＊ 

(v）第 2 年的資助額為 250 萬元﹔第 3

年 200 萬元﹝體育總會（1）﹞＊ 

(vi）第 1 年的資助額為 500 萬元﹔第 2

年 400 萬元﹔第 3 年 300 萬元﹔

第 4 年 200 篇元﹔第 5 年 10。為元
﹝體育總會 (1 ）﹞＊ 

(vii）於 5 年內靈活分自己總書頁共 600 萬

元的資助﹝體育總會（ 1 ）﹞＊ 

(viii）兵靈活性，並可延長資助期至 7

年﹝體育總會（ 1 ）﹞＊

個 >Jtl 意見 

2. 同意現行做法﹝體育總會（1）﹞＊

吉主

＃除﹔巷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己就檢討作出回應。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主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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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接獲意見要點＃ 擬議建議 

3.

4. 

5.

愿支持一次性活動［本會成員 (1)]* 

3年資助期完結後，政府愿提供支援
服務，並資助康文署場地租金［本會
成員 (l)]* 

向髖育總會提供場地租金資助［盤育
總會 (1)]* 

6. 豁免小型的體育總會受制於等額撥
款資助準則，令本港舉辦的髖育活動
種類更多元化［盤育總會 (1)]* 

其他事項

9 其他 個別意見 

1. 除推廣 "M" 品牌外為成立趼究小
鉺負貴跟進 "M" 品牌制度檢討［本
會成員 (5)]*

2. 活動既為大型盛事，愿是有關髖育項
目於本港舉辨的最大型活動。為符合
贊助商的要求，活動須進行更多的宣
傳及公關工作，因此，不慮設立太多

► 根據現行做法，申請機構慮於活動 
舉辦日期前至少18個月提交申
請。部分舉辦機構表示，難以在籌
辨活動舉行的前期，就找到贊助
崗，故建議把申請撥款資助的期限
縮短至活動日期前12個月，把申 
請 "  M" 品牌認可的期限縮短至
活動前 6個月。逾時申請將不獲考
慮。

註

＃除港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名成員與 16個髖育總會已就檢討作出回愿。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支持該洽點的本會成員／髖育總會數目 。 



“ 12 ” 

主頁目 事項 現行做法 接獲意見要點＃ 擬主義建議

3. 

關於可資助閑文項目及最高金額（如

廣播及印刷跨文等）的限制﹝本會成

員（2）及體育總會 (1 ）﹞＊

須研究逾時提交“M’，品牌申請的

問題﹝本會成員（ I)]*

〉當局正草擬矗立德、多用途體育場館

工程計劃的範疇，一符制訂了初

稿，便會諮詢本會。

4. 建議把申請期限縮短至活動舉辦日

期前 6個月或少於 6個月﹝體育總會 

(1 )]* 

5. 建議把申請期縮短至 9個月。另外，

已獲其他政府部門資助的本地大型

國際賽事，雖然不需要額外撥款資

劫，但仍認、可為“M’，品牌活動﹝體

育總會（1）﹞＊

6. 香港至今仍未有大型網球場，或是能

夠舉辦大型綜合體育賽事的多用途

體育館。本港的網球設施落後於其他

地區 1。” 15 年。我們強烈要求香港特
區政府加強對體育活動的宣傳，以及

增加財政預算以作發展之用，令香港

重新成為東南亞地區的焦點﹝體育總

會（ 1 ）﹞＊

註

＃除港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已就槍討作出回應。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支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主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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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事項 現行做法 接獲意見要點＃ 擬議建議 

7. 

8. 

9. 

10. 

11. 

“ M”品牌制度的引入乃一大成

功，鼓勵舉辦一些原本難於在香港出

現的大型體育活動。此外，有建議指

應縮短審批擺放宣傳橫額的時間，以

及容許更多橫額在各區懸掛’並制定

擴大宣傳覆蓋範園的方法。康文著亦
庭、優先處理體育總會為所有 “M ’, 
品牌活動提交的比賽場地租用申請

﹝體育總會（ 1 ）﹞＊

政府應提升後勤與聯絡支援（如牌照

申請及場地租貨）﹝本會成員（ 1)]*

政府應盡可能協助安排最高職級官

員出席活動的公關節目，所有活動均

應得到同等待遇﹝本會成員 (1 ）﹞＊

協助申請舉辦新設立的大型體育活

動﹝本會成員（ 1 ）﹞＊

檢視新設立活動的首次資助，以及

同意成立研究小組﹝本會成員 (1 ）﹞＊

註

＃除﹔巷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已就按討作出回應。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支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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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意見要點＃項目 事項 擬主義建議現行做法

12. 檢討應以務實為本﹝本會成員（ 1)]* 

13. 支持進行檢討﹝本會成員（ l)]* 

註

＃除港協暨奧委會外、本會 17 名成員與 16 個體育總會已就梭討作出回應。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支持該論點的本會成員／體育總會數目。 


